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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貴單位倘有意申請115年度補助農業科技計畫，請於114年
10月31日前上網研提計畫書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農業部一般農業科技計畫補助作業要點辦理。
二、本署115年度第一階段補助農業科技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如

下：
(一)各研究目的與工作項目一覽表請逕至本署網站

( h t t p s : / / w w w . f a . g o v . t w / )下載。
(二)有意申請旨揭補助科技計畫之相關研究機關(構)，請至

農業計畫管理系統(https://project.moa.gov.tw/)，
於「研提系統」以新增計畫形式完成計畫研提。

(三)為利後續管考及績效展現，計畫申請需將「115年度漁
業署科技計畫查核量化指標表」以附加檔案方式上傳。

(四)為提升計畫研提品質，特編列計畫說明書研提作業及經
費編列常見錯誤態樣及不予審查情況，請有意申請旨揭
補助科技計畫之相關研究機關(構)參考。

(五)為響應環保減少用紙，請於系統研提計畫書並完成送出
即可，送出時間至114年10月31日(星期五)下午5時截止
(以系統送出時間為憑)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三、本署科技計畫經費編列請依據「農業部主管計畫經費處理
手冊」規定辦理，計畫研究期程原則自本署計畫核定月份
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，各計畫之預算額度詳如一覽表。

四、本署受理各研究機關(構)所送之計畫書後，將規劃於
114年12月底前辦理計畫評審作業，各計畫評審時間將另
行通知，請預先準備10-15分鐘簡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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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依據「農業部漁業署科技計畫實地查核作業要點」第三
點，研究人員主持之農業部各類計畫總數如有超過2項，
將加強後續計畫績效查核並辦理實地查核。

六、後續計畫產生之研發成果收入，應依「農業部科學技術研
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 
正本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

成功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宜蘭大
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
樹德科技大學、南華大學、輔仁大學、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中華民國航空測量
及遙感探測學會、中華民國魚類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
會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、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
永續基金會、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、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、台灣農業
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

副本：本署企劃組(研發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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